附件1-2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	单位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绥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　

	年度预算申请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(A)
	全年执行数(B)
	分值
	执行率(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3462.98
	4981.17
	4369.44
	10
	87.72%
	8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
	按支出性质分：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：4918.55
	其中：基本支出：606.43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
	项目支出：3763.01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

	
	其他资金：62.62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初目标设定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做好重点优抚对象的服务工作，确保了广大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，促进社会安全稳定。
	及时足额为抚恤优待对象发放优抚资金2765.1838万元；为832名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办理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合计参保资金30.5710万元；共组织57名重点优抚对象参加短期疗养活动。实现“四个到位”（服务到位、培训到位、欢迎到位、补助到位）和实施“五个一”工程（组织一次岗位实习活动、规范一套服务流程、举办一期培训活动、举办一场公开选岗会议、办理一次性定岗）做实做细转业军士安置和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工作。我县2024年第一批转业军士25人，全部在7月份安排到岗，是全市第一个安排县属单位选岗的县；2024年春季退役自主就业31人，秋季退役报到96人，规范化做好报到工作，优质提供落户、档案等服务，并做好培训、学历教育和一卡通收集工作；2023年9月（93人）和2024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共124人，发放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金211.05万元。对接县社保中心，做好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养老保险代缴工作；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由我局直接缴纳，全年医疗保险缴费16万余元。

	绩效
指标（9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
分析及
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（50分）
	数量   指标

	办理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	800人
	832人
	5
	5
	

	
	
	
	重点优抚对象参加短期疗养
	50名
	57名
	5
	5
	

	
	
	
	2024年第一批转业军士到岗人数
	25人
	25人
	5
	5
	

	
	
	
	2024年退役自主就业
	120人
	127人
	5
	5
	

	
	
	质量   指标
	支出合理合法
	合理合法
	合理合法
	10
	10
	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限
	2024年完成
	2024年全部完成
	10
	10
	

	
	
	成本指标
	整体支出不超预算
	≤4981.17万元
	4369.44万元
	10
	10
	

	
	效益指标（30分）










	经济效益指标
	发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
	34万元
	34万元
	5
	5
	

	
	
	
	开展临时困难帮扶
	55万元
	57.95万元
	5
	5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发放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金
	200万元
	211.05万元
	5
	5
	

	
	
	
	全年医疗保险缴费
	16万元
	16万余元
	5
	5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环境污染零发生
	零发生
	零发生
	5
	5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
	退役军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
	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及创业发展
	一是开展贷款支持，二是发挥我县竹资源、竹产业优势，积极探索退役军人创业新路子。
	5
	5
	

	
	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相关人员满意度
	≥90%
	≥90%
	10
	10
	

	总分
	100
	98
	




说明：1.分值设定100分，其中预算执行率10分、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。除预算执行率外的指标应根据权重自行合理设定分值。
       2.综合评价等级分为优秀（大于90分）、良好（80-90分）、较差（60-80分）、 差（小于60分）。
       3.三级绩效指标按需自行增减行。个别不涉及的二级指标可删除不要。

